




中国矿业大学教职工爱心扶助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有关加强救助制度的要求及全国总工会发【2011】67 号《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会

帮扶工作常态化长效化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建立起学校救助、教职工互济与

自愿捐助相结合，工会运作的帮扶机制，特设立中国矿业大学教职工爱心扶助金。 

第二条 设立爱心扶助金的目的在于推进学校“送温暖工程”，倡导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奉献精神，为困难教职工办好事、做实事、

解难事，实现对困难教职工的大力帮扶救助，使遭遇特殊困难的群众感受到各级

组织的关怀，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第三条 爱心扶助金对我校在职事业编制教职工中，因各种原因造成家庭生

活困难的教职工给予资助；对享受徐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及我校补充医疗保险，且

自愿每年按时足额缴纳扶助费的学校在职事业编制教职工，因遭遇重大疾病（病

种视同《因病致困教职工医疗扶助实施细则（试行）》认定的重大疾病范围，以

下同）、意外伤害而造成困难的教职工给予医疗扶助；按照有关要求和规定，对

遭受严重灾害的地区和群众的捐助。 

第四条 学校成立中国矿业大学教职工爱心扶助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扶

管会），严格遵照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爱心扶助金进行管理和使用，并接受学校

有关部门的业务指导及监督，同时对扶助金使用情况进行公开，接受广大师生员

工的监督。 

 

第二章 扶助内容及方法 

第五条 爱心扶助金的扶助内容有：困难教职工生活扶助、教职工医疗扶助

（具体扶助实施细则详见附件一、二）、对受灾地区及群众的捐助。 

第六条 教职工按规定缴纳的扶助费只用于教职工医疗扶助；学校的专项爱心

资助经费，校工会专项爱心资助经费，校内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自愿



捐助，扶助金的积累和增值等适用于生活困难扶助、医疗扶助、对受灾地区及群

众的捐助。扶助金的使用比例由扶管会根据扶助对象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三章 扶助对象 

第七条 爱心扶助金的扶助对象： 

1、生活困难教职工：我校在职事业编制教职工中，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低于

600元/月特困教职工；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低于 800元/月的贫困教职工；患严重疾

病或者遭遇意外伤害而造成生活困难且家庭收入较低的教职工；或因其他特殊原

因造成生活困难的教职工。 

2、因病致困教职工：只有自愿每年按时足额缴纳爱心扶助费的享受徐州市基

本医疗保险及我校补充医疗保险的我校在职事业编制教职工才具有享受本条规定

的医疗扶助的权利。具体是指：因病，在徐州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符合

相关规定经医保机构批准转诊转院、异地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属于医疗保

险范围的费用，经徐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及我校补充医疗保险赔付后，个人承担部

分年度累计超过 10000元的教职工。 

3、按照相关要求和规定捐助的受灾地区及群众。 

 

第四章 爱心扶助金的筹措 

第八条 扶助金采用多渠道、多形式的筹集原则，其主要来源：学校的专项

爱心资助经费；校工会专项爱心资助经费；教职工缴纳的扶助费；校内外企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自愿捐助；扶助金的积累和增值。 

第九条 学校的专项爱心资助经费、校工会专项爱心资助经费于每年的三月

份左右拨付入中国矿业大学爱心扶助金专用管理账户。自愿参加缴纳扶助费的教

职工每人每年缴纳 100 元，由所在单位的部门工会在每年一月份收齐并交到校工

会财务部。扶助金不建立个人帐户，教职工权利终止后扶助费不再退还。中国矿

业大学爱心扶助金同时面向校内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全校教职工募集，其

捐助的相关手续可随时到校工会财务部办理。 



第十条 扶助金的当年余款全部结转下年继续滚存使用。 

 

第五章 爱心扶助金的管理 

第十一条 扶管会成员由校工会、人事处、财务处、校医院、监察处、审计

处、产业党委等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及校教代会民主管理工作委员会、职工生活福

利工作委员会代表组成，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两名。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本办法

的组织实施及根据实施情况修订和完善本办法；审核扶助金接受捐赠、收缴、使

用等管理情况；接受、审批教职工的资助申请，根据实施细则决定资助金额；审

议通过其他涉及扶助金管理的重大事项。 

第十二条  扶管会下设办公室，挂靠在校工会。其主要职责是： 负责受理

教职工扶助金的申请，核对汇总相关材料，提交扶管会研究；根据扶管会研究决

定，办理扶助金发放的有关手续；负责扶助金的使用管理，并报告每年度扶助金

收支情况；完成扶管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扶助金资金核算：受扶管会委托，在校工会财务部开设专门账户，

由校工会财务部对扶助金实行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管理。扶助金每年结算一次，

校工会财务部具体负责定期向扶管会提交扶助金收缴使用情况报表及报表说明。 

第十四条 扶管会每年向学校教代会或教代会执委会报告扶助金收支情况，

经审议后在校园网、公告栏等进行公示，自觉接受学校纪检审计等部门和教职工

的监督。  

 

第六章 爱心扶助金申请及发放 

第十五条 爱心扶助金申请及发放程序： 

（一）符合本管理办法第七条内容之一的教职工提出申请，通过所在部门或

单位审核签字后向扶管会提交申请书。申请书中应就重大疾病或突发性事件以及

当事人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如实说明。 

（二）扶管会接受申请后，召开会议对申请进行讨论，审核是否符合爱心扶

助金使用条件及酌定给予扶助金的数额，资助方案在校园网及公告栏公示，而后 



办理扶助金的发放手续。 

 

第七章 其他 

第十六条 根据中矿委[2013]27 号《中国矿业大学关于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工

作的意见》文件精神，为做好退休教职工实施医疗扶助工作，由离退休工作处负

责制定相关办法并具体实施。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及个人不能侵占、挪用中国矿业大学爱心扶助金。 

第十八条 对于为爱心扶助金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扶管

会向学校有关部门建议给予相应的表彰。 

第十九条 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为一个爱心扶助金资助统筹年度。 

第二十条 本管理办法由中国矿业大学教职工爱心扶助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解

释。 

第二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自 2014 年 1月 1日起实施。 

 

 附件： 

1、困难教职工生活扶助实施细则（试行） 

2、因病致困教职工医疗扶助实施细则（试行）



附件 1： 

困难教职工生活扶助实施细则（试行） 

 

一  扶助对象 

1．我校在职事业编制教职工中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低于 600 元/月的特困教职

工；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低于 800 元/月的贫困教职工。 

2．我校在职事业编制教职工中患严重疾病或者遭遇意外伤害而造成生活困难

的教职工；在职期间因病或遭遇意外身故，并造成较大生活困难的教职工家庭；

或因其他特殊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教职工。 

3．《中国矿业大学困难职工专项补助基金管理办法（试行）》中的补助对象。 

 

二  资助的范围与标准 

1．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低于 600 元/月的在职特困职工，每户每月资助 500 元；

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低于 800 元/月的在职贫困职工，每户每月资助 300 元。家庭人

均实际收入虽超过 800 元/月，但由于子女是大中专在校学生（违反国家计生政策

者除外），其家庭实际收入扣除学费（国家及地方政府规定的学费）后家庭人均实

际月收入不足上述标准的，可按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困难补助。 

2．患严重疾病或者遭遇意外伤害的在职教职工、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低于 600

元/月的，每户一次性资助 8000 元；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低于 800 元/月的，每户一

次性资助 6000 元；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低于 1000 元/月的，每户一次性资助 4000 元； 

3．在职期间因病或遭遇意外身故，并造成困难的教职工家庭，根据实际情况，

每户一次性资助 5000—10000 元； 

4．因其他特殊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在职教职工根据实际情况比照以上标准确

定。上述三项资助可兼得。 

5． 困难教职工成员当年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资助： 

（1）出资安排子女到外择校（含幼儿园）就读或自费出国留学的 

（2）拥有学校提供的优惠固定经营场所且有较稳定收入的； 



（3） 因赌博、吸毒、超生或其他违法行为导致家庭困难的； 

（4） 因违纪或出现责任事故受到处分导致家庭困难的。  

 

三 扶助程序 

1．符合受助条件的困难教职工申请扶助金时，需如实填写并提交《中国矿业

大学困难教职工生活扶助金资助申请表》等相关材料，经部门工会对困难教职工

相关情况进行认真核实，并报单位党政工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签署意见，统一

上报校工会，经扶管会讨论审定后，将资助意见在学校网站及公告栏公示后予以

资助。 

2．遵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扶助情况定期公示，接受全校教职工的

监督。 

3．扶管会对困难教职工生活扶助情况建立档案规范管理。 

4．申请人如有弄虚作假的行为，一经查实即停止资助，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追回已资助款额，情节恶劣者取消下一年度的困难资助申请资格。 

5．学校在职事业编制困难教职工档案实行动态管理，每年审核认定一次，教

职工生活状态好转脱贫之后，不再享受资助。 

 

 

 



附件 2： 

因病致困教职工医疗扶助实施细则（试行） 

一  扶助对象 

1． 我校享受徐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及我校补充医疗保险的在职事业编制教职

工均可自愿参加学校医疗扶助。 

2．学校新聘、新进事业编制在职教职工，试用期满，在申请获批参加学校医

疗扶助、并缴纳扶助费后，于次年起即可申请享受学校医疗扶助金的资助。 

3．教职工因公派出国原因欠缴扶助费的，回国后须提交人事处出具的出国证

明，在补齐出国期间欠缴的全部扶助费后，于补齐欠费的次月起即可申请享受扶

助金的资助。 

4． 教职工中途退出医疗扶助又申请重新加入的，须经扶管会审批，在足额

补交齐停交期间的全部扶助费，缴纳当年不具有享受资助的权利，次年方具有享

受资助的权利。 

5． 教职工一直未参加学校医疗扶助中途申请加入的，须经扶管会审批，在

足额补交齐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的全部扶助费，缴纳当年不具有享受资助的权利，

次年具有享受资助的权利。 

6． 教职工人事关系脱离学校或经人事部门确认不属于学校事业编制的人员，

从学校人事部门确认之日起不再具有享受学校扶助金资助的权利。已交扶助费不

再退还。 

 

二  权利、义务 

1．“加入自愿，退出自由”。凡按规定时间足额缴纳扶助费的教职工，在罹患

重大疾病时才具有申请享受扶助金资助的权利。 

2．教职工欠缴扶助费，扶管会将以书面方式进行提示，经提示一个月内仍未

交的视为自动退出，自提示签发之日起不再具有享受学校扶助金资助的权利。已

缴纳的扶助费不退还。 



3．教职工退出时须具名提交退出申请，自扶管会确认之日起不再享受学校扶

助金资助的权利。已缴纳扶助费不退还。 

 

三  医疗扶助金资助的范围与标准 

1．参与教职工医疗扶助金活动的教职工患重病，在徐州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就医，或符合相关规定经医保机构批准转诊转院、异地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中属于医疗保险范围的费用，经徐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及我校补充医疗保险赔付后，

个人承担部分年度累计超过 10000 元的教职工可以申请。同一病种每年申请一次，

最多可申请五次。 

 2．扶助金资助标准： 

教职工申请扶助金资助，以在徐州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符合相关规

定经医保机构批准转诊转院、异地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属于医疗保险范围

的费用，经徐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及我校补充医疗保险赔付后，个人承担部分年度

累计超过 10000 元为起付标准，以 60,000 元为最高资助限额，起付标准以下部分

及超出最高资助限额部分不予考虑。 

（1）扶助金的收缴使用将遵循“量入为出，略有结余”的原则。以当年滚存

收入总额的 90%作为基数（收入总额的 10%留存应急），与当年审核通过的资助总

额相比，求得当年资助总控比例。所得比例小于 100%时，以所得比例作为当年资

助总控比例。所得比例大于 100%时，以 100%作为当年资助总控比例。总控比例

的计算公式为：(当年滚存收入总额×90%)/当年审核通过的资助总额。 

（2）按时足额交纳扶助费的教职工，第一次申请扶助金资助的，按年限分档

比例给予资助： 

加入 5 年以内（含 5 年）的，年限分档比例为 80％； 

加入 5—10 年以内（含 10 年）的，年限分档比例为 90％； 

加入 10 年以上的，年限分档比例为 100％。 

（3）教职工享受扶助金资助在一次以上的，其资助比例以第一次享受次数比

例为 100%，自第二次起每次递减 20%（即第二次只享受 80%，第三次只享受 60%，



第四次只享受 40%，第五次只享受 20%）。享受资助五次以后不再享受扶助金资助，

但为体现相互关爱，履行资助他人的义务，应继续交纳扶助费。 

（4）医疗扶助金资助数额计算公式为： 

医疗扶助金＝（审定个人自付申请凭据金额—1 万元起付标准）×总控比例×

年限分档比例×享受次数比例 

3．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为一个医疗扶助金资助统筹年度。 

4．教职工持续缴纳扶助费直至退休从未享受扶助金资助的，扶管会将对其进

行慰问。 

5． 扶管会认定的重大疾病范围包括： 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塞住院抢救，

脑血管意外及脑中风急救，重大器官移植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血管搭桥术（血

管旁路移植术），心脏瓣膜手术、主动脉手术、心导管球囊扩张术、各种支架植入

术、心脏起搏器安装术，尿毒症，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良性脑肿瘤，慢性肝

功能衰竭失代偿期，严重原发性心肌炎、严重脑损伤、严重帕金森病、严重阿尔

茨海默病、严重Ⅲ度烧伤、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严重运动神经元病、严重Ⅰ

型糖尿病、严重多发性硬化、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的深

度昏迷、语言能力丧失、双目失明、双耳失聪、瘫痪、截肢等，侵蚀性葡萄胎（或

称恶性葡萄胎），急性重症胰腺炎，人工股骨头、全髋关节置换或实施器官移植，

免疫系统疾病。 

医疗扶助范围同时包括徐州市医疗保险机构认定的门诊慢性病人。 

6．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享受扶助金补助： 

（1）各种原因未参加、未按期足额交纳扶助费或被取消享受扶助金资助资格

的人员； 

（2）未按要求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擅自在外就医及自行购买药品的费用

等； 

（3）国家规定应该由个人支付的费用（如营养保健品、出诊费、会诊费、中

药煎药费、营养费、护工费、美容费、生活用品费、取暖费、空调费、伙食费、

床位超标费等等）； 



（4）斗殴、吸毒、酗酒、自虐、自残、自杀以及镶牙、美容性整容等原因发

生的医疗费用。 

 

四  医疗扶助金的申请及审批程序 

1．教职工罹患重大疾病在徐州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符合相关规定经

医保机构批准转诊转院、异地就医，经徐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及我校补充医疗保险

赔付后，符合申请医疗扶助金条件的，须在各项医疗保险办结之后每年四月份，

持以下证明和材料向所在部门工会提出申请： 

（1）教职工本人校园卡； 

（2）必要凭证复印件。门诊治疗：需提交学校补充医疗保险公司出具的赔付

清单（具体包括申请金额、不合理费用、统筹支付、免陪部分、赔付核定金额等

明细）；住院治疗：需提交由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出院记录、参保出院病人费用结

算预审单、住院医药费收费收据、学校补充医疗保险公司出具的赔付清单（含大

型材料费医疗等费用）。 

（3）中国矿业大学教职工医疗扶助金资助申请表。 

2． 符合受助条件的困难教职工需如实填写并提交《中国矿业大学教职工医

疗扶助金资助申请表》等相关材料，经部门工会对申请人相关情况进行认真核实，

并报单位党政工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签署意见，统一上报校工会。 

 3．扶管会对申请人的申请理由及相关情况进行核实，校医院对医疗凭证审

核把关，扶管会办公室汇总意见，提出补助方案报扶管会讨论审定后，将资助意

见在学校网站及公告栏公示后，予以办理医疗扶助金发放手续。 

 4．医疗扶助金资助的申请和审批工作每年四月进行一次，其中教职工本人

因突发性意外事故或因病去世，可不受时间限制办理医疗扶助金的申请和审批。

如遇其他特殊情况，可由扶管会临时研究决定。 

5．申请人如有弄虚作假的行为，一经查实即停止资助，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并追回已资助款额，并劝其退出。 

        




